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通讯员 王晓阳

本报讯 虹口区一小区物业经理

利用职务便利， 先后通过个人账户收

取业主20余万元物业费和停车费，全

都拿去买了彩票。 1月24日，虹口区人

民检察院以职务侵占罪对周某提起公

诉。 近日，结合退赔情况，虹口区人民

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

9个月，并处罚金 1 万元。

2024 年 4 月， 周某入职虹口某

物业公司， 负责某小区物业管理， 并

有代收小区物业费的权力。 8 月， 公

司负责人葛经理通知小区业委会可以

开始收取今年物业费时， 大家都表

示， “物业费” 早已由周某收过了。

葛经理去询问周某， 周某却推脱说自

己会安排。 而拖了一个月他也没补上

钱款， 周某没辙， 终于承认自己从 5

月份开始就陆续催收业主物业费， 费

用都转入了自己的私人账户。 除物业

费外， 停车费他也没少收， 收到的钱款

全都进了自己口袋。

周某到案后交代，5月份时有业主来

缴费，最开始他用自己的二维码代收费。

后来他便直接通过个人微信向业主催收

物业费和停车费，直至8月案发，共收取

80余户家庭物业费用和数万元停车费

用。 周某交代，由于沉迷购买彩票，所有

私收钱款均被他用于购买彩票。

经查，2024年5月至8月，周某通过个

人微信或现金收款的方式私下收取物业

费、停车费等费用共计22万余元。

审查本案后， 检察官认为， 周某作

为物业经理， 有收取房屋物业费、 小区

停车费的职务便利， 其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财产， 数额

较大， 已经触犯 《刑法》， 应当以职务

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月 24 日，

虹口区检察院以职务侵占罪对周某提起

公诉。 2 月 24 日， 结合退赔情况， 法

院作出以上判决。

跑腿拿钱 网约车竟成“洗钱工具”？
两人利用网约车转移赃款被诉

法

【法官说法】

随着社会的发展， 沉浸式娱乐活

动如“密室逃脱”“鬼屋”“剧本杀”逐渐

成为年轻人和未成年人喜爱的休闲方

式，但同时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宾馆 、 商场 、 银行 、 车站 、 机

场 、 体育场馆 、 娱乐场所等经营场

所、 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

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 而未成年人心智发育不健

全， 认知和自我保护能力较弱， 理应

受到更高标准的保护。

本案中， “鬼屋” 经营者未能对

未成年人可能遇到的危险进行有效的

警示和管理， 明显存在过错。 经营者

明知对方是未成年人， 却仍放任其入

场， 且未配备必要护具， 暴露了安全

管理的形式化与漏洞。 安全保障义务

是法定义务， 不能以 “免责声明” 规

避。 我们呼吁相关行业应当建立更完

善的安全标准， 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

的保护措施， 确保他们在参与此类活动

时的安全。

同时， 家庭作为未成年人成长的第

一责任主体， 在安全教育体系中承担着

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小范是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 缺乏对游戏危险性的足

够认识， 且在填写免责声明书时表示自

己不是未成年人， 体现了其家庭教育中

诚信教育与安全教育的不足， 故小范及

其监护人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 应承

担一定责任。

法院最终判定 “鬼屋” 经营方承担

70%的主要责任， 监护人承担 30%的次

要责任， 这种责任划分既符合权利义务

对等原则， 也警示家庭必须成为未成年

人安全保护网络中的主动构建者。

未成年人保护是社会共同的责任。

娱乐场所经营者 、 未成年人及其监护

人、 相关职能部门都应切实履行义务，

促进行业规范化与社会共治， 为未成年

人营造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 记者 季张颖

未成年人在“鬼屋” 游戏中受伤， “鬼屋” 经营方却拿

出免责声明， 试图减轻责任。 免责声明是否有效？ 责任究竟

谁来担？ 近日， 黄浦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根据双方过错程度， 判决“鬼屋” 经营方承担 70%责任，

未成年人承担 30%责任。

释

未成年人玩“鬼屋”时受伤连缝十针
法院：经营方担责七成，玩家担责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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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的一天， 未满 14 周岁的中

学生小范与同学前往一家“鬼屋” 游

玩。 工作人员查验门票并询问了姓

名、 年龄， 两人如实作答。

当时， 见两人无成年人陪同， 工

作人员也没有禁止其游玩， 而是要求

两人各填写了一份免责声明书。 免责

声明书上写着“未成年人需由成年人

陪同游玩” 的字样。 为避免麻烦， 小

范和同学在“是否为未成年人” 一栏

中勾选了“否”。

之后， 工作人员允许其开始游

戏。 不料， 游戏过程中， 小范在与工作

人员装扮的“鬼” 互动时， 因受到惊吓

仓皇逃跑， 途中撞到门把手导致额头受

伤， 经医院治疗， 缝了十多针。 后双方

因责任承担问题无法达成一致， 小范将

“鬼屋” 经营方诉至法院， 要求赔偿医

疗费、 护理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鬼屋” 经营方认为， 小范在免责

声明上否认自己系未成年人， 影响了工

作人员的判断， 不应由经营方承担全部

责任。

黄浦法院经审理认为， 一方面， 小

范与同学在查验门票时已经告知年龄，

工作人员没有阻拦， 也没有给未成年人

提供护具， 反而要求小范签署免责声明

书， 因此该免责声明无效， “鬼屋” 经

营方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另一方面， 小范虽口头说明了自己

是未成年人， 但在填写免责声明书时却

没有如实填写， 也没有如实告知家长并

征得同意， 体现其家庭教育中诚信教育

与安全教育的不足， 因此小范及其监护

人对自身损害的发生亦有过错， 应承担

相应责任。

最终， 根据双方过错程度， 黄浦法

院判决“鬼屋” 经营方承担 70%责任，

小范承担 30%责任。 一审判决后小范提

起上诉， 二审法院判决维持原判。

□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阮婷

一些不法分子将目光投向网约车

行业，利用其流动性强、隐蔽性高的特

点，将司机和车辆变为“洗钱工具”。近

日， 静安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这样一

起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案，2人利用网

约车转移赃款被提起公诉。

尾随网约车抓获嫌疑人

2024 年 10 月， 高先生在刷短视

频时被弹窗广告吸引， 点击并下载了

一款软件， 为顺利使用该软件功能，

高先生陆续向客服指定的账户转账充

值， 无奈多次充值后， 该软件仍然无

法使用。 此时， 客服称因高先生操作

失误， 导致账户异常且之前充值的钱

款也无法退还。 为解决问题， 遂添加

对方推送的派单专员联系方式。 随

后， 派单专员以账号信誉分等级不足

为由， 让高先生持续充值， 并提出一

定要按照其指定方式取现邮寄， 才能

成功解锁账户， 而此时的高先生已深

陷诈骗套路， 始终未察觉异常。

10 月 19 日， 高先生取现打包 12

万元， 准备交由网约车司机送至指定

地点时， 民警上门告知其被诈骗， 经

耐心解释、 劝阻， 高先生这才幡然醒

悟。 随后， 在高先生配合下， 民警跟

随该辆网约车前往指定地点， 并于

10 月 20 日， 当场抓获前往网约车取

现的犯罪嫌疑人马某某。

经讯问， 马某某如实供述了多次

伙同邓某某取现的犯罪事实。 2024

年 11 月 6 日， 同案犯邓某某亦自动投

案。

“跑腿费”变“洗钱费”？

2025年1月23日，该案移送至静安区

检察院审查起诉。 据犯罪嫌疑人邓某某

交代，他在浏览社交平台时，发现有人在

一些群组内发布取现“换U”的任务，简

单来说就是帮人跑腿拿钱。 邓某某根据

上家的指示至指定地点找网约车取包

裹，之后再交给指定人员，他则从中收取

5%-10%的“跑腿费”。 邓某某称包裹里

装的都是现金，而这些钱来源不明，可能

都是“黑钱”。在跑腿过程中，上家会频繁

修改网约车送达目的地， 邓某某不会开

车，为了方便取货，便喊了马某某一起干

这份“跑腿活” 赚点钱。

经审查查明， 2024 年 10 月， 被害

人张某某、 陈某某因被诈骗， 向指定地

点通过网约车等寄递现金的方式寄出被

骗资金共计 16 万余元， 邓某某、 马某

某合伙将上述钱款接收后全部转移。

2024 年 10 月 19 日， 被害人高某某被

诈骗后通过网约车向指定地点寄递现金

12 万元， 马某某在接收钱款时被公安

人员当场抓获。

检察官认为， 邓某某、 马某某二人

明知钱款系犯罪所得， 仍受他人指使共

同转移赃款， 情节严重， 其行为均已触

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一十

二条规定， 应当以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罪追究二人刑事责任。

近日， 静安区检察院以上述罪名对

被告人邓某某、 马某某提起公诉。

私收物业费停车费20万购买彩票
一物业经理犯职务侵占罪获刑


